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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6

年

5

月

23

日

14:30

召开

（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3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2

日

15:00

至

2016

年

5

月

2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办公楼三

楼东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向志鹏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0

人，代表股份

370,264,2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18,803,318

股的

26.0969%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370,186,161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91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78,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55%

。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70,197,7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0%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中小股东（指出席本次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同意

45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357%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64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70,197,7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0%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58,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357%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64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70,197,7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0%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58,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357%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64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70,197,7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0%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58,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357%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64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0,197,7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0%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58,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357%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64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9,748,8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8%

；反对

515,

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9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9,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73%

；反对

51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52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0,197,7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0%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58,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357%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64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0,197,7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0%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58,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357%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64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0,197,76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0%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58,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357%

；反对

6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64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上述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其中：议案

6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2/3

以上同

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公司已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

三、公司独立董事作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步照、张璠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15� � � �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16-036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6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82,4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 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45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 股派 0.50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

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

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

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

款 0.05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82,4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273,60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 5月 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 5月 3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6 年 5 月 2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16年 5月 30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 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

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

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079

吕 强

2 01*****966

欧阳波

3 01*****356

吕丽珍

4 01*****535

吕丽妃

5 01*****226

吕 懿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6年 5 月 23 日至登记日：2016 年 5 月 27 日），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6年 5月 30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转增前

本次转增

（

股

）

本次转增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79,658,722 43.67 39,829,361.00 119,488,083 43.67

高管锁定股

79,658,722 43.67 39,829,361.00 119,488,083 43.67

二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102,741,278 56.33 51,370,639.00 154,111,917 56.33

人民币普通股

102,741,278 56.33 51,370,639.00 154,111,917 56.33

三

、

股份总数

182,400,000 100 91,200,000.00 273,600,000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273,600,000 股摊薄计算，2015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 0.14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哈尔斯路 1号

咨询联系人：佘砚

咨询电话：0579-89295369

传真电话：0579-89295392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615� � � �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16-035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吕强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90,28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5%，计划自 2016 年 5 月 30

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等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 13,000,00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4.75%（按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计算），其中在三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并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斯”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持股情况概述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吕强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0,288,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49.5%。

截至本公告日， 吕强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2,572,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75%。

二、股份减持计划

1、减持股东名称：吕强先生

2、减持目的：个人投资需求

3、减持期间：自 2016年 5月 30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

4、拟减持比例：预计所减持股份合计将不超过 1300万股，减持股份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4.75%（按公司 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计算）。

5、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等方式。

三、控股股东有关股份转让的承诺

控股股东吕强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在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

份的比例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

其离职 6�个月后的 12�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截至本报告日，控股股东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吕强先生不存在《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第六条所列之上市

公司大股东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在按照本计划减持股份期间，控股股东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以及深交所《关于落实 < 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

相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情况。

4、公司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本次股权减持计划最大限度实施后，持有公司股份 122,432,

000 股（按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计算），占公司总股本的 44.75%，仍为公司控

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五、备查文件

1、吕强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293� � � � �证券简称：罗莱生活 公告编号：2016-036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6

年

5

月

23

日下午

13:30

2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5

月

16

日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

3588

号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伟成

6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下

午

13:30

在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2

日至

2016

年

5

月

23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3

日上午

9:

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2

日

15:00

至

2016

年

5

月

2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 代表股份

439,523,64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2.6267％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436,731,88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2.2289％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2,791,76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978％

。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94,585,42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4772％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91,793,66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0795％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2,791,76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97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9,515,1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1％

；反对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576,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10％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9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由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进行逐项表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2.01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2.02

、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2.03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2.04

、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2.05

、募集资金使用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2.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2.07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2.0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3

、《关于

<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其中，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刊登于

2016

年

5

月

5

日的《证

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4

、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9,515,1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1％

；反对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576,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10％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9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刊登于

2016

年

5

月

5

日的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5

、 《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说明》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9,515,1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1％

；反对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576,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10％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9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刊登于

2016

年

5

月

5

日的《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6

、《关于与伟发投资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其中，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关于与伟发投资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公告》刊登于

2016

年

5

月

5

日的《证券

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7

、《关于与其他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9,515,1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1％

；反对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576,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10％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9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关于与其他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公告》 刊登于

2016

年

5

月

5

日的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8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其中，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刊登于

2016

年

5

月

5

日的《证券时报》、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相关事

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刊登于同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9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556,3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7％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其中，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0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责任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9,515,1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1％

；反对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576,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10％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9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责任主体承诺的公告》 刊登于

2016

年

5

月

5

日的《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9,515,1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1％

；反对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576,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10％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9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12

、《关于重新制订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9,515,1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1％

；反对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576,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10％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9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重新制订的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刊登于

2016

年

5

月

5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13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9,515,1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1％

；反对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576,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10％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9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

<

公司章程

>

修订对照表》刊登于

2016

年

5

月

5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14

、《未来三年（

2016-2018

）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9,515,1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1％

；反对

8,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576,92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10％

；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9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未来三年（

2016-2018

）股东回报规划》刊登于

2016

年

5

月

5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丁海滨、赵子萱

3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主持人及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4日

2016年 5月 2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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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根据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订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

案》等文件以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订广东省高

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等相

关文件，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方

案主要内容如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公司拟发行 A股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持有的广东省佛开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25%股权，拟发行 A股股份购买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广珠交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支付现金购买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对京珠高

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的债权。

2、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同时向亚东复星亚联投资有限公司、西藏赢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以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 支付本次交

易税费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拟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不超过 165,000.00 万元，不超过拟购

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2016年 2月 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

核准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30 号），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方案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 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与募集配套

资金股份的发行价格作相应的调整。

2016年 4月 28日，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二〇一五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提取 188,567,662.20 元作为 2015 年度分红派息资金，以 2015 年底的总股本 1,

257,117,748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5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

度。 B股股东及境外法人股股东的现金股利的外币折算价以 2015 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分红派

息决议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买入卖出中间价确定。

2016年 5月 10日，公司披露了《2015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为如下：1、A股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 5月 17 日 （星期二）， 除息日为 2016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三）。 2、B股最后交易日为：2016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除息日为 2016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三），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截止 2016 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15

年度分红派息已实施完毕。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上述权益分派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现对本次交易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原 5.09 元 / 股调整为 4.94 元 / 股。 本次向广

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和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数量由原来的 484,954,930 股

调整为 499,680,283股。 具体情况如下：

对象

原发行价

（

元

）

原发行数量

（

股

）

总金额

（

元

）

现发行价

（

元

）

现发行数量

（

股

）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5.09 32,372,298 164,775,000 4.94 33,355,263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

司

5.09 452,582,632 2,303,645,600 4.94 466,325,020

合计

484,954,930 499,680,283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公司向亚东复星亚联投资有限公司、西藏赢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由原 5.09 元 / 股调整为 4.94 元 / 股， 发行股份数

量由 324,165,029股调整为 334,008,095股。 具体情况如下：

对象

原发行价

（

元

）

原发行数量

（

股

）

总金额

（

元

）

现发行价

（

元

）

现发行数量

（

股

）

亚东复星亚联投资有

限公司

5.09 196,463,654 1,000,000,000.00 4.94 202,429,149

西藏赢悦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09 98,231,827 500,000,000.00 4.94 101,214,57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5.09 29,469,548 150,000,000.00 4.94 30,364,372

合计

324,165,029 334,008,095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23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 � � �证券代码：000429、200429� � � �公告编号：2016-19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

时）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 2016年 5月 23日下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的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文件已于 2016年 5月 17日上午以传真、电子件或当面递交方式通知

送达各位董事。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共有董事 11名，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 11名，参加本次会

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实施 2015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议案》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 现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具

体如下：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原 5.09 元 / 股调整为 4.94 元 / 股。 本次向广东省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和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数量由原来的 484,954,930 股调整

为 499,680,283股。 具体情况如下：

对象

原发行价

（

元

）

原发行数量

（

股

）

总金额

（

元

）

现发行价

（

元

）

现发行数量

（

股

）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5.09 32,372,298 164,775,000.00 4.94 33,355,263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

司

5.09 452,582,632 2,303,645,600.00 4.94 466,325,020

合计

484,954,930 499,680,283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公司向亚东复星亚联投资有限公司、西藏赢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由原 5.09 元 / 股调整为 4.94 元 / 股， 发行股份数量由

324,165,029股调整为 334,008,095股。 具体情况如下：

对象

原发行价

（

元

）

原发行数量

（

股

）

总金额

（

元

）

现发行价

（

元

）

现发行数量

（

股

）

亚东复星亚联投资有

限公司

5.09 196,463,654 1,000,000,000.00 4.94 202,429,149

西藏赢悦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09 98,231,827 500,000,000.00 4.94 101,214,57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5.09 29,469,548 150,000,000.00 4.94 30,364,372

合计

324,165,029 334,008,095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003 �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2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集团” ）函告，获悉伟星集

团所持有公司 17,901,65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35%）股份被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

股

）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伟星集

团有限

公司

是

17,901,650 2016.5.20 2019.5.17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4.35%

融资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2015年 5月 14 日，控股股东伟星集团将其所持有的 17,901,650 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质

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该部分股份经公司 2014 年

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被质押股份增为 21,481,980 股，并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办理了解除

质押手续。 2016年 5月 20日，伟星集团将其中的 17,901,650股重新质押给华夏银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伟星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125,766,3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56%。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122,185,9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69%。

二、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055� � � �证券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2016-036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获得北京奔驰新业务定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子公司广东科世得润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以下简称

"

科世得润

"

）通知，科世得润已正式被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北京奔驰

"

）确认为

205/253/213 264

发电机起动机线束的本地化供应商，后续将

签署相关协议并展开本地化各项准备工作。

北京奔驰作为知名高端汽车品牌商，此次定点的项目为发电机起动机线束包（含铜、铝

两种材质线束），涉及北京奔驰全新

C

级、全新

E

级和

GLA/C

平台等车型（包括新能源汽车车

型），根据北京奔驰预测，年配套产量约

30

万辆。

科世得润此次获得北京奔驰供应商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符合公司在高端汽车品牌客户的

战略布局，将实现科世得润在东北和华北高端客户的线束产品配套，进一步拓展科世得润在

BBA

（奔驰、宝马、奥迪）客户的产品布局。公司将利用自身智能汽车及新能源产品的优势不断

加快在汽车行业的落地，逐步显现公司

"

产品平台

"

和

"

客户平台

"

的作用，持续导入新的产品

与客户。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